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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 見  問  題  

■ 公司名稱  

營 業 人 在 公 司 尚 未 正 式 登 記 之 前，尤 其 是 有 考 量 經 營 連 鎖 事 業 或 走 品 牌 路 線，

而 要 配 合 事 後 申 請 商 標 登 記 ， 於 選 取 公 司 名 稱 時 應 事 先 規 劃 ， 以 避 免 設 立 後

再 做 公 司 名 稱 變 更 。  

■ 地   址  

． 經 營 不 同 行 業 在 營 業 地 址 之 選 擇 上 會 有 不 同 的 限 制 ， 因 此 在 承 租 營 業 處 所

前 應 親 自 或 委 託 專 業 的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專 業 人 員 向 主 管 機 關 查 詢 確 認 該 地 址

是 否 可 以 登 記 營 業 ， 以 避 免 承 租 裝 潢 後 無 法 申 請 登 記 。  

． 由 於 營 業 處 所 之 租 金 為 公 司 之 營 業 費 用 ， 亦 為 房 東 之 租 金 所 得 ， 故 承 租 營

業 場 所 後 需 辦 理 10%的 租 金 扣 繳，為 避 免 事 後 跟 房 東 爭 執 由 誰 負 擔 扣 繳 金

額 ， 簽 約 時 雙 方 應 先 行 談 妥 租 金 扣 繳 事 宜 。  

■ 資  本  額  

． 目 前 經 濟 部 對 於 營 業 人 成 立 公 司 組 織 並 無 最 低 資 本 額 規 定 。 但 主 管 機 關 對

於 部 分 特 殊 行 業 的 資 本 額 會 有 另 外 的 規 定 。 但 主 管 機 關 對 於 部 分 特 殊 行 業

的 資 本 額 會 有 另 外 的 規 定 。  

． 公 司 應 收 之 股 款 ， 若 有 股 東 並 未 實 際 繳 納 ， 僅 以 申 請 文 件 表 明 已 經 收 足 ；

或 股 東 雖 已 繳 納 ， 但 在 完 成 登 記 後 卻 將 股 款 發 還 股 東 ， 或 任 由 股 東 收 回 之

情 形 發 生 時 ， 公 司 、 公 司 負 責 人 、 或 股 東 將 面 臨 下 列 處 罰 ：  

1.公 司 負 責 人 將 被 處 五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臺 幣 五 十 萬 元

以 上 二 百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

2.如 果 因 此 對 公 司 或 第 三 人 造 成 損 害 時 ， 公 司 負 責 人 與 各 該 股 東 需 負 連 帶

賠 償 責 任 。  

3.經 裁 判 確 定 後，由 檢 察 機 關 通 知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撤 銷 或 廢 止 該 公 司 之 登 記。

但 在 裁 判 確 定 前 ， 已 自 行 補 正 或 經 主 管 機 關 限 期 補 正 已 補 正 者 ， 不 在 此

限 。  

4.公 司 之 設 立 或 其 他 登 記 事 項 有 偽 造 、 變 造 文 書 ， 經 裁 判 確 定 後 ， 由 檢 察

機 關 通 知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撤 銷 或 廢 止 該 公 司 之 登 記 。  

． 股 東 對 其 應 出 資 的 內 容 ， 除 了 可 以 繳 交 現 金 外 ， 也 可 以 用 公 司 對 其 個 人 的

貨 幣 債 權 ， 或 公 司 所 需 之 技 術 、 商 譽 抵 充 之 。  

． 登 記 的 實 收 資 本 ， 股 東 應 按 出 資 比 例 實 際 匯 (存 )入 。  

． 投 資 入 股 之 資 金 儘 量 不 要 由 他 人 代 為 匯 款 ， 以 避 免 後 續 需 向 主 管 機 關 解 釋

之 困 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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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股   東  

． 想 要 邀 集 公 務 人 員 投 資 入 股 ， 必 須 注 意 「 公 務 人 員 服 務 法 」 相 關 規 定 。  

． 如 果 有 實 際 出 資 股 東 因 為 特 殊 因 素 而 無 法 登 記 為 股 東 ， 則 應 與 該 名 隱 性 股

東 事 先 針 對 其 權 利 義 務 簽 訂 協 議 。  

． 股 東 成 員 如 有 二 親 等 及 未 成 年 人 ， 應 注 意 贈 與 的 問 題 。  

． 設 立 時 股 東 及 股 權 結 構 時 ， 應 事 先 針 對 股 東 個 人 之 所 得 稅 及 遺 贈 稅 做 好 租

稅 規 劃 。  

． 股 東 對 於 董 事 或 董 事 會 的 權 利 (權 限 )義 務 及 期 許 ， 以 及 董 事 會 對 於 董 事 長

的 權 利 (權 限 )義 務 及 期 許 均 應 事 先 規 劃 ， 若 能 在 公 司 章 程 或 公 司 管 理 規 章

中 明 訂 清 楚 ， 將 可 減 少 未 來 股 東 之 間 的 糾 紛 。  

■ 負責人與董監事  

． 想 要 擔 任 公 司 負 責 人 或 董 監 事 ， 應 先 清 楚 自 已 需 負 的 責 任 有 那 些 。  

． 公 司 法 對 於 「 公 司 負 責 人 」 之 定 義 ：  

1.無 限 公 司 、 兩 合 公 司 為 執 行 業 務 之 股 東 或 對 外 代 表 公 司 之 股 東 。  

2.有 限 公 司 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為 董 事 。  

3.公 司 之 經 理 人 或 清 算 人 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發 起 人 、 監 察 人 、 檢 查 人 、 重

整 人 ， 在 執 行 職 務 範 圍 內  ， 亦 為 公 司 負 責 人 。  

． 公 司 負 責 人 對 於 其 所 負 責 之 業 務 應 忠 實 執 行 ， 並 盡 到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

務 ， 如 有 違 反 而 導 致 公 司 受 到 損 害 時 ， 需 負 擔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。  

． 公 司 負 責 人 在 經 營 公 司 之 過 程 中 ， 如 有 因 為 違 反 相 關 法 令 而 導 致 他 人 受 到

損 害 時 ， 對 他 人 應 與 公 司 負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。  

■ 合夥事業應注意事項  

． 營 業 地 點 選 好 了 嗎 ?您 們 是 否 注 意 到 該 地 點 能 否 登 記 營 業 ？  

． 資 本 總 額 、 合 夥 人 出 資 比 例 、 出 資 方 式 、 價 值 認 定 談 妥 了 嗎 ？  

． 那 些 合 夥 人 要 參 與 經 營 、 職 權 如 何 劃 分 、 對 於 參 與 經 營 之 合 夥 人 到 底 要 做

那 些 限 制 ？  

． 為 了 讓 合 夥 人 了 解 經 營 狀 況 與 決 定 營 運 方 針 ， 每 年 應 該 召 開 哪 些 會 議 ？  

． 合 夥 事 業 的 財 務 與 會 計 要 如 何 運 作 ？ 如 何 設 定 合 夥 人 查 閱 帳 證 的 權 限 ？  

． 是 否 談 妥 合 夥 人 執 行 業 務 之 薪 資 及 未 來 調 薪 方 式 ？  

． 合 夥 事 業 的 盈 餘 或 虧 損 要 如 何 分 配 或 分 攤 ？  

． 未 來 如 果 有 合 夥 人 想 退 夥 ， 或 想 邀 集 新 合 夥 人 加 入 ， 應 該 如 規 範 ？  

． 未 來 合 夥 事 業 如 果 不 幸 走 到 解 散 的 地 步 ， 合 夥 的 財 產 要 如 何 清 算 ？  

 


